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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投競投競投競投 3G 牌照價高者得牌照價高者得牌照價高者得牌照價高者得   

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馬逢國議員  ( 25-5-2000 ) 

 

第三代流動通訊服務(簡稱 3G)發牌架構的諮詢期昨日結策，但社會上對於發牌

的方式的爭論仍未結束。政府亦乎亦已明白到以往沿用「選美」發牌制度的缺點，

例如主觀成份較重，也欠缺透明度等。故局方正在考慮「間接拍賣」方式發牌。 

 

大氣電波頻譜是有限而珍貴的公眾資源，政府理應採用一種方便、公平、高度透

明，以及體現財富屬於市民的方式，發出流動電話牌照。香港要成為亞洲區的電

訊業務中心，更要盡量開放電訊市場，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。 

 

新論壇建議，電訊管理局應以價高者得的招標方式發出第三代流動電話牌照。政

府只需訂定一系列參與投標的基本要求，例如技術水平、投資額、服務內容、收

費、鋪設網絡和推出服務的時間，以及服務承諾保證金等，只要投標的營辦商合

符這些基本要求，便應以價高者得的原則批出牌照。由於投標者只有一次的出價

機會，故必定會在落標前充份衡量本身的實力和牌照的價值，令牌照可以最合理

的價錢批出。而且這方式既能除「選美」制度中的主觀成分，又能保障牌照可與

以最貼近市場的價錢批出，減低財團操控叫價的機會，也避免了拍賣現場氣氛影

響叫價。 

 

然而，無論是民間或政府，對於以價高者得的方式都有一定保留，電訊管理局的

諮詢文件更列舉這種競投方式種種個缺點。究竟價高者得的方式是否如此可怕

呢？ 

 

不少人以為，以價高者得的方式發牌，成本可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這也是公

眾最擔心的問題。但這個觀點未免是將經營成本與服務收費的關係看得過於簡

單。事實上，只要市場存在足夠的競爭，價格自然會調整至合理的水平。 

 

即使營辦商以較低價格取得牌照，也不代表服務收費會變得低廉。以第二代流動

電話服務為例，政府當年將有關頻譜免費分配予各營辦商，但服務剛推出時，收

費卻十分高昂。直至政府多發六個個人通訊服務牌照，引入更多競爭時，收費才

逐步回落。 

 

另方面，營辦商以高價投得服務牌照，亦不代表將來的服務收費會因此而提高。

綜觀近年市場融資的渠道漸趨多元化，第三代流動通訊所能提供的增值服務又遠

多於第二代流動電話，兩者的經營策略和收費方式也大有分別，用戶也可以按照

自己的需要和負擔能力選擇服務。而有實際需要的用戶多付服務費，也沒有違反

「用者自付」的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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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競投照牌會助長大財團壟斷市場之說，新論壇認為，電訊業投資規模鉅大，

營辦商必需擁有充足的財力。規模較遜的公司投身市場，只要有出色的商業計

劃，亦不難尋找財力雄厚的夥伴合資競投牌照。若將牌照發給實力不足的營辦

商，而這些公司將來未能應付市場的激烈競爭而影響到服務，最終只會禍及用

戶，甚至是整個香港電訊市場的發展。 

 

諮詢文件又指競投牌照的方式會增加經營成本，提高經營風險。但營辦商作為商

業機構，必定會衡量投資風險和營利，並根據他們的商業計劃出價競投。政府既

非營辦商的保母，實在毋須在這問題上操心。而且正因為投得牌照的代價高昂，

營辦商必然會充分利用得的頻譜，盡快推出最具競爭力、最先進、最具創意的服

務，以吸引更多客戶，希望盡快爭取市場佔有率，以及獲得盈利。 

 

對於政府要防止部分公司以競投頻牌照投機活動，當然值得支持。然而，無論是

以拍賣、招標，或是甄選的方式發牌，都有可能出現轉售牌照以圖利的情況。再

者，若持牌者付出了合符市場的價格投得牌照，即使日後要轉賣牌照，甚至是整

間公司的股權，也屬正常的商業行為。反觀若營辦商以低價，甚至免費獲得牌照，

然後將屬於公眾資產的牌照以高價轉售，又是否更不合理呢？ 

 

政府應該在牌照條款中加入足夠的規管，防止這類投機活動。也可確保營辦商履

行服務承諾，避免用戶的服務受到影響。 

 

最後，以價高者得的方式發牌可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。較早前電訊管理局便估

計有關金額可能超過六百億元。這筆豐厚的收入不單可紓緩政府的財政負擔和加

稅壓力，亦大大增加了建設社會的資源，體現了還富於民的原則。新論壇建議，

政府應在發出第三代流動通訊服務牌照所得的收入中，撥出最少一至兩成，用於

本港資訊料技的發展，例如可以成立一個基金，推動資訊科技的教育和研究工作

等。 

 

(本文已刊載於 2000年 5月 25日之《信報》) 

  

 


